附件7：
校服“明标识”要求

一、校服生产企业名称标识
企业信息标注：每件校服需明确标注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及联系方式，确保可追溯性。例如，耐久性标签或合格证上需包含制造者名称和地址。
禁止虚假标识：严禁伪造或冒用其他企业的信息，且信息需与采购合同一致。
二、面辅料成分标识
纤维成分及含量：必须清晰标注面辅料的纤维成分及具体含量（如“棉60%、聚酯纤维40%”），且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不得低于35%。
安全类别：需标明产品安全技术类别（如GB 31701 B类或GB 18401 B类），并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三、洗涤标识
维护方法说明：需通过耐久性标签或吊牌标注洗涤、晾晒、熨烫等维护方法（如“不可漂白”“低温熨烫”），避免因不当护理导致校服损坏。
禁止误导性标注：洗涤方式需与实际面料特性相符，不得标注不适用或虚假的维护建议。
四、规格型号标识
号型标注规范：按GB/T 1335或GB/T 6411标准标注号型（如“160/80”），且需与校服实际尺寸匹配，方便学生按身高、胸围/腰围选择。
耐久性标签位置：规格型号需缝制在侧缝处的耐久性标签上，严禁在衣领处缝制任何标签。
五、校名标牌标识
校徽及名称展示：校服上衣显著位置需缝制校徽或校名标识，可采用刺绣、热转印等方式，确保标识清晰且不易脱落。
区分设计：若多校共用同一款式，可通过校徽或颜色差异区分不同学校。
六、实施要求
双标签制度：每件校服需同时具备耐久性标签（缝制于侧缝）和合格证吊牌，信息需一致且完整。
质量验收依据：学校接收校服时需核对标识内容是否与检测报告一致，并留存备案。

其他商务要求
1. 付款方式：全部校服交付且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总价的100%。 
2. 包装要求：校服须采用独立包装，包装材料应清洁、无污染，确保校服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受损坏。每个包装上应标明校服的型号、尺码、数量、学生姓名（或编号）等信息。
3.运输要求：供应商负责将校服运输至指定交货地点，运输过程中的一切费用和风险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应确保校服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避免出现损坏、丢失等情况。
4.售后服务 - 质量保证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质量保证期为3 个月。在质保期内，如校服出现褪色、开胶、反光条脱落等质量问题，供应商应免费负责更换。- 更换响应时间：供应商在接到学校关于校服质量问题的通知后，应在1 小时内响应，并在 5 个工作日内解决问题。如因特殊情况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解决，应及时与学校沟通并说明原因，协商解决方案。- 提供备用校服：在维修或更换校服期间，供应商应根据学校的需求，及时提供足够数量的备用校服，确保学生正常穿着。
5. 验收方式 - 学校抽检：货物送达学校指定地点后，学校将进行抽检，抽检比例不低于总数量的 10%。抽检内容包括校服的外观质量、尺寸规格、标识标志等。若发现不合格产品，供应商应及时更换，直至验收合格。供应商应按照询价公告的要求，在政采云平台上准确填写各项校服的单价及总价，报价应包含校服的制作成本、运输费用、税费、售后服务等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报价单需按照规定格式填写，内容应清晰、准确，不得涂改。如有漏项或错误，可能导致报价无效。
6.供应商资格要求 -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已实行“三证合一”的企业仅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近1 年的财务状况报告；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等）。- 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服装生产或销售相关内容。 -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
7.社会信用统一代码：经营范围应涵盖服装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售后服务；
8.校服类似业绩的供应能力证明材料；
9.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带资质认定标志（CMA）检验报告；
10.查询有无连续两年及以上监督抽查不合格以及被纳入有关教育行政部门“黑名单”的情况；
11.采购方案明确规定的其他有效证明文件；6、自愿性认证等其他可证明校服质量的文件性材料。
[bookmark: _GoBack]12. 其他要求 - 供应商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确保所提供的校服产品来源合法、质量合格，不得使用假冒伪劣原材料。-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供应商应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如因供应商原因造成学校设施损坏或人员伤亡等事故，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责任及赔偿损失。 - 未经学校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 - 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学校及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如实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




